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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关于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实施办法》
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1
	责任书的甲方应该为办党组主要负责人
	采纳。已改为“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党组主要负责人”

	2
	责任书乙方建议改为各处室党支部书记，因为处室负责人有非中共党员的情况。
	采纳。已改为各处室党支部书记


	3
	建议每年组织专题学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文件精神的党组会议至少两次，一次太少。
	采纳。已改成“两次”。

	4
	第三部分“（一）成立组织机构”部分，不宜采用“已成立....”表述，制度性文件，用词要慎重。
	采纳。已经“已”字删掉。




